
厦门市集美区2012年春季机关事业单位
非在编岗位公开招聘简章
根据我区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区机关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在编用工30名。  
    一、基本条件  
1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；  
2、遵守纪律，爱岗敬业,身体健康，无违反计划生育；
3、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;  
4、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。  
    二、招聘单位、岗位、人数及资格条件  
    详见附件1。  
    三、报名有关事项 
    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12年 2月24日至2012年 3月1日正常上班时间。   
   （二）报名方法：考生凭报名表和其它相关材料向具体用工单位报名，并由具体用工单位负责对报名者进行资格条件的初步审查，经区人社局复核后核发准考证。

（三）报名地点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：详见附件2。  
    报名表可在附件3下载。报名时应提交报名表一式两份（要求电脑填写打印），近期1寸正面免冠照片3张，并提供《招聘岗位信息表》要求的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：
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证明岗位要求资历的相关材料。

每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，多岗位报名者取消报名资格。

    报考人员所提供的全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。报名人数与岗位拟聘人数的比例达不到3：1的，视情况保留或相应减少该岗位拟聘人数直至取消该岗位招聘。   
    四、考试  
（一）笔试：采用闭卷方式进行，笔试卷面分为100分，笔试成绩合格线为60分。笔试具体时间、地点见准考证（待通知）。 
    笔试内容为《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岗位考核  公共课程读本》（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考核办公室组织编写）；  
  （二）面试：1、从笔试成绩上合格线的应聘人员中按岗位拟聘人数1:3的比例,从高分至低分确定面试人选,不足1:3的按实际人数确定，比例为1:1的面试合格成绩不得低于75分;

2、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持身份证、准考证参加面试。
报考驾驶员岗位面试内容为场地驾驶、维护、综合性排故等技能考核。

其他岗位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，由面试考官进行当场打分，主要测试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。面试总分为100分，合格线为60分。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      面试结束后，笔试、面试成绩按1:1折算综合总分。体检和考核人选从笔试、面试合格者中按综合总分排名顺序与岗位拟招聘人数1:1的比例确定。若综合总分相同的，取面试成绩较高者进入体检和考核;若面试成绩还相同，则重新进行面试。 
    五、体检与考核  
    （一）体检。参加体检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，根据安排到指定的医院集中体检。体检人员应按时参加体检，不按时参加体检者，视为放弃资格。  
本次招聘体检标准参照国家人事部、卫生部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》，有关费用个人自理。  
    （二）考核。体检合格的应聘人员，由招聘单位主管局进行考核，考核的主要内容为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情况，并对报名资格条件进行复核，考核不合格的不予聘用。  
    （三）若体检或考核出现不合格或者拟聘用人选自愿放弃聘用资格的，从笔试、面试合格者中按综合总分排名依次递补（考生综合成绩一年内有效）。  
    六、办理聘用手续  
    （一）根据岗位要求以及考试、考核、体检结果，择优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，并在集美网站(http//www.jimei.gov.cn)进行7天公示。  
    （二）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，报相关部门审核后，实行劳务派遣，由应聘者与集美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  
    七、其它事项 
1、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学历学位须是国民教育或普通教育学历、学位，且均为岗位所要求的本专业学历。  
2、此次招聘考试使用《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》（试行）（2011年度秋季）进行专业条件的设置和审核，请报考人员在附件4查阅相关文件。
将专业条件设置为“××类”的招聘岗位，符合《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》（试行）（2011年度秋季）中“××类”下所列专业的报考者均准予报考；将专业条件设置为具体专业名称的招聘岗位，符合所列专业的报考者准予报考。
3、年龄、工作年限（工作经验）的计算，截止时间为2012年 3月1日。年限按足年足月足日累计。
4、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“工作经历”是指在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区组织，各类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及农村工作的经历。自谋职业、个体经营的人员，均视为具有工作经历。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“专业工作经验”，报考人员须提供养老保险缴费凭证或聘用(劳动)合同或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岗位证明等有效凭证。

　　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，不能视为工作经历(经验)。
5、户籍要求为厦门的，不含在厦的大中专院校学生集体户口。
6、应届毕业生报考的应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件，且2012年7月30日前应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，仍未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的取消聘用资格。
  7、有关考务信息将通过集美区政府网站(http//www.jimei.gov.cn)和集美人事劳动保障信息网站（http//www.jmrl.gov.cn）予以发布，请报考者及时留意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  8、符合条件的集美籍退役士兵参与报考的按厦门市集美区《关于印发现役立功受奖军人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集府[2008]101号）文件实施加分，报考时须持民政局核准的《集美区立功受奖退役人员加分审批表》方具备加分资格。
9、招考过程中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招聘政策执行。
   
      附件1 ：   集美区机关事业单位招聘非在编岗位信息表.xls  
附件2 ：  报名联系人员信息表.xls  
附件3 ：  报名表.xls
附件4 ：  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（试行）（2011年度秋季）.doc
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厦门市集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 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 

